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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訴判解 
..................................................................................................................  

強制辯護案件命補正上訴理由之裁定應列載一審

辯護人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700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某甲欲上訴二審，惟未敘述具體理由，試問下開陳述何者正確？ 

(A) 無待補正可逕行駁回。 

(B) 命其補正，但不須於當事人欄內記載一審辯護人姓名。 

(C) 命其補正，且於當事人欄內記載一審辯護人姓名。 

(D) 無待補正亦無須為任何裁定或處分。 

答案：C 
 

【裁判要旨】 

「……我國刑事訴訟制度，第二審採事實審之覆審制，依民國九十六年七月四

日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項、第3項、第367條等規定，已明櫫第二審上訴書

狀應敘述具體理由，為其法定之程式，而所敘述理由是否具體，屬第二審法院審查

範圍，且第二審應就可以補正之事項定期間命為補正等旨。又同法第31條之強制辯

護案件，立法者已預設此類案件，被告無法依其個人之能力，就訴訟上相關之權利

為實質有效之行使，應受辯護人強而有力之協助，以確保其法律上之利益，監督並

促使訴訟正當程序之進行，非僅止於與檢察官在審判庭上形式上之對等。故第一審

強制辯護案件，被告除於案件審理程序終結前，得受辯護人協助指明有利之證據及

為忠實有效之辯護外；對於不利之判決聲明不服，而提起第二審上訴程序中，併有

受原審辯護人協助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之權利。後者，屬受律師協助權

能之一部，非僅為辯護義務之延伸。此為憲法保障被告獲得辯護人充分完足協助之

防禦權核心內涵。準此，法院基於刑事訴訟法第二條所課予之義務，不待被告之請

求，自應考量使被告在該審級獲致辯護人協助之可能，賦予被告訴訟上權利為實質

有效行使之機會，方足與強制辯護規定之立法目的相契合。故強制辯護之案件，被

告不服第一審之判決而提起上訴，如其上訴書狀全然未敘述理由者，第一審或第二

審法院命其為補正時，均應於裁定之當事人欄內併列第一審之辯護人，俾促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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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被告提出合法之上訴書狀，以恪盡第一審辯護人之職責，並藉以曉諭被告得向

第一審之辯護人請求協助之目的；倘被告未及經第一審辯護人之協助已自行提出上

訴理由，但囿於專業法律知識或智能之不足，致未能為契合法定具體理由之完足陳

述時，基於被告有受憲法保障其實質獲得辯護人充分完足協助之防禦權之權能，第

二審法院於駁回其上訴前，仍應為相同模式之裁定，始符強制辯護立法之旨。……」 

【裁判分析】 

王兆鵬老師認為最高法院所創設之新理論，包括一審辯護人有為被告撰寫二審

理由之義務－辯護人義務延伸。其理由有二：第一，綜合本法第346條與公辯條例

第17條與終局判決後原審辯護人仍可閱卷之權利等，認為被告受律師協助之權利，

應延伸到上訴發生移審效力為止。第二，辯護人有忠實辯護與執行職務之義務，一

審辯護人應為被告撰寫上訴之具體理由。 

本判決中，最大的重點在於點出辯護人的撰寫理由義務並非辯護人義務的延

伸，而是積極地實現憲法上訴訟權之保障，因此此判決認為「強制辯護」的情況下，

法院於命被告補正理由或裁定駁回前，為了保障其權利，都應該在相關書狀上記載

一審辯護人，使之得盡其職責協助被告以保障被告受律師協助之權利。 

【關鍵字】 

實質有效辯護；強制辯護；辯護人記載。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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